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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本审批原则适用于以煤炭气化、液化为龙头生产合成

天然气、合成油或甲醇、烯烃、芳烃、乙二醇及其他下游化工产品

的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。

具体行业范围为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

中的煤制合成气 2522、煤制液体燃料 2523。低阶煤分质利用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参照执行。

第二条 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、法定规划，满

足相关产业结构调整、区域及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、煤炭消费总

量控制、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、新污染物治理等政策要求，符

合国家和地方有关产业发展规划。

第三条 项目选址满足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新建、扩建现

代煤化工项目应在依法合规设立，并经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产业园

区布设，符合园区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。项目选址不得位

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环境敏感区和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

内，原则上应避开居民集中区、医院、学校等环境敏感区及生态红

线。

第四条 新建、扩建项目应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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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原料煤质相对稳定，单位产品物耗、能耗、水耗、污染物排放

量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应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新建项目应达

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标杆水平。

新建项目应在煤炭分质高效利用、资源能源耦合利用、减污降

碳协同控制技术等方面承担示范任务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、企业开

展绿氢与煤化工项目耦合、重点工艺环节高浓度二氧化碳捕集、利

用及封存等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程示范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提出

示范技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应对措施。使用高含铝、砷、氟、油及

其他稀有元素的煤种作为原料煤和燃料煤的项目，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应充分论证加工工艺、污染防治技术或综合利用技术可靠性。

新建项目应尽量选用空冷、闭式循环等节水技术，具备条件的

地区应优先采用再生水、矿井水作为生产用水。

第五条 新建、扩建项目应尽量选择电力驱动设备，或依托园

区集中供热供汽，原则上不得新增自备燃煤机组，确需建设自备热

电站的，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划和排放控制要求。原（燃）

料煤、气化渣等大宗物料中长距离运输优先采用铁路或水路运输，

短途运输应优先采用国六排放标准的运输工具、清洁能源车辆、管

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。鼓励采用半/全废锅流程气化和热泵、热夹点、

热联合等技术，优化热能供需匹配，提升余热余压利用水平。

严格控制工艺废气排放，除保障安全生产必须保留的应急旁路

外，不得设置其他旁路。在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前，原料煤输

送、储存、预干燥等加工过程中含尘有组织废气执行《大气污染物

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）；磨煤干燥尾气、加热炉烟气、酸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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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回收装置尾气、甲醇制烯烃装置再生烟气以及含有机特征污染物

的工艺废气等暂按《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0）

或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1）相关要求控制；

涉及后续产品加工的生产装置按相关涉及行业排放标准控制。

严格控制生产工艺过程及相关物料储存、输送等无组织排放，

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、封闭等有效措施。煤粉、粉煤

灰、石灰、除尘灰、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应密闭或封闭储存，采用密

闭皮带、封闭通廊、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、真空罐车、气力

输送等方式输送。设备动静密封点、有机液体储存和装卸、污水收

集暂存和处理系统、备煤、储煤等环节应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挥发性

有机物（VOCs）、恶臭物质及有毒有害污染物的逸散与排放。在行
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前，挥发性有机物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

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）。

非正常排放的废气、气化炉开停车过程中废气优先回收利用，

无法利用的送火炬燃烧处理，严禁直接排放。合理设置酸性气回收

装置，确保单系列回收装置故障情况下，不向酸性气火炬排放酸性

气。

合理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，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有居民

区、学校、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。

第六条 废水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、优先回用，选用工艺成熟、

经济可行的技术。废水（包括含盐废水）排放应满足相关污染物排

放标准要求；严禁生产废水未经处理或未有效处理直接排入城镇污

水处理系统；在缺乏纳污水体的区域建设现代煤化工项目，应对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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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盐废水采取有效处置措施，不得污染大气、土壤和地下水等。

第七条 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防治应坚持源头控制、分区防控、

跟踪监测、应急响应的防控原则。对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

或设备设施提出防腐蚀、防渗漏、防遗撒等土壤污染防治措施，根

据水文地质条件统筹水平防渗和垂直防渗措施，制定有效的地下水

监控和应急方案，满足《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》（GB/T 50934）

等相关要求。蒸发塘、晾晒池、氧化塘、暂存池选址及地下水防渗、

监控措施应参照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8），防

止污染地下水。项目不得位于泉域保护范围以及岩溶强发育、存在

较多落水洞和岩溶漏斗的区域。

第八条 按照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妥善处

理处置。工业固体废物应通过项目自身或园区内企业进行综合利用，

无法综合利用的就近安全处置。废水处理产生的盐泥暂按危险废物

进行管理，待项目投产后对其属性进行鉴别再明确处置方式，作为

副产品外售的应满足适用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。固体废物贮存和处

置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）、

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8）、《危险废物焚烧污

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484）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）

及其修改单等相关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。

第九条 优化厂区平面布置，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，高

噪声设备应远离噪声敏感建筑物一侧布置，采取有效的减振、隔声

等措施有效控制噪声污染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）要求。改、扩建项目位于噪声敏感建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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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区域的，应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进一步降低环境噪声影响。

第十条 严密防控项目环境风险，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体

系，提升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监测能力。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

合理、有效。事故废水可进行有效收集和妥善处理，不直接进入外

环境。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应

急措施，建立项目及区域、园区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体系，提

出运行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要求。

第十一条 改、扩建项目全面梳理涉及的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

问题或减排潜力，提出相应的整改或改进措施。

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编制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执行

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环

办环评〔2020〕36 号），其他建设项目具体区域削减要求由地方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，地方有更严要求的从其规定。主要污染物为

大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不达标因子对应的污染物和国家实施

排放总量管控的重点污染物。二氧化氮不达标对应的污染物为氮氧

化物，细颗粒物不达标对应的污染物为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

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，臭氧不达标对应的污染物为氮氧化物、挥发性

有机物。配套区域削减措施应为环境现状年后拟采取的措施，且纳

入区域重点减排工程的措施不能作为区域削减措施。

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现代煤化工项

目，还应按规定采取煤炭消费等量或减量替代措施，不得使用高污

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代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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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试点要求和技术指南文件，开

展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。

第十四条 明确项目实施后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监测计划。

根据行业自行监测指南要求，制定废水、废气污染物排放及厂界环

境噪声监测计划，排污口或监测位置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。涉及水、

大气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中污染物排放的，还应依法依规制定周边

环境质量监测计划。

第十五条 按相关规定开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。国家划定的

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，可能对相邻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大气

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会商，并对会商

意见及其采纳情况作出说明。

第十六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规范，基础资料数据应符合

实际情况，内容完整、准确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明确、合理，符合

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要求。


